
附件 2

授权委托书

江苏省财政厅：

根据你厅印发《关于开展“专精特新贷”合作银行申报工

作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现我行授权 银

行代我行申报“专精特新贷”合作银行，并授权其代我行签署

“专精特新贷”合作协议，其所签署合作协议由我方承担相应

合同权利和义务，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自 2024 年 3 月 15 日起

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止。本授权不可撤销。如协议未能签署，

本授权书自动失效。

委托人（公章）： 受委托人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

（签字或印章） （签字或印章）


